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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玉花：偶像应具有的内质

余玉花

    
　　“超女”、“好男儿”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大众参与性，所谓的“想
唱就唱”即是如此，人人可以报名登台表演，但是并非想唱就能登台表演，所以引入了比赛的

手段。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能上荧屏想唱就唱，但大众文化的活动蕴涵着人人可唱的可能性。大

众文化的另一特点是丹尼尔·贝尔指出的舞台与观众距离的消失。这是大众文化大众参与性的

另一种表现，即台上与台下的互动，这种互动通过现代信息网络使其广泛化，更为大众化。自

己不能登台“想唱就唱”者却有一个决定谁在台上唱下去的权利，即“拇指权”。这是“超女”、“好
男儿”在年轻人中红火起来的重要原因，满足了年轻人的文化参与激情。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

有这样的激情，但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超女”、“好男儿”以及类似的大众文化是当今时代激

情的表现形式。 
　　年轻人激情的表达不仅要有形式，而且要有表达的对象，那就是偶像。偶像不是这个年代

独有的现象，但是对偶像的狂热却是以往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无法相比的。偶像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偶像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盲目崇拜的对象。原始意义的偶像是用土木金石制

成的神像，今天的偶像则是活生生的青年迷恋的对象。其实历来的青年偶像大都是演艺界的明

星，“超女”虽然是大众电视的娱乐活动，但其本质还是一种大众造星活动。青年人之所以愿意

成为某星的“粉丝”，追捧某星，是因为偶像有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寄托着自己的某种理想，具

有理想化的自我在里面。尽管在狂热的追星浪潮中，“粉丝”也会失去自我，变得十分不理性甚

至可笑愚昧，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追求偶像是激情青年的需要，无论从对喜爱偶像的勇敢无畏

的维护，还是在PK对抗形式中对自己偶像的竞争者即他人偶像的贬低甚至谩骂的行为中都可

以获得证明。 
　　偶像现象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偶像是值得喜爱的”问题。梅侬《聊赠一支春——李宇春麈

谈》以自己的欣赏品位，提出了标准：一是歌唱得好，二是形象美，三是心地善良。第一个标

准涉及专业，但也有大众欣赏口味不同的问题，当然专业人士作一些辅导也未尝不可。第二个

标准是非技术的美学问题，也是李宇春引起诸多非议的地方(如中性人的打扮)。这关涉人的审

美心理。梅侬为她所作的辩护则始终以“小女子”之称谓表示其女性的特点，用心极其良苦。在

我看来，女性“粉丝”对李的追崇与李的扮相风格有关，颠覆传统对女性“嗲、媚、丽”美的标准
(男性的审美标准)，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叛性。这种反叛是对男性社会对女性美标准的反叛。而

李最终成功地成为“超女”，离不开女性“粉丝”的力挺，从中亦可看到现代女性力量的增长。我

们关注的是梅侬提出的第三个标准，即心地善良，也就是道德美、心灵美的问题。梅侬以大量

的事例证明李宇春美好的道德品行，以此作为李获得众多人气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以此来号召

更多的人成为“玉米”。这正是偶像以什么来获得大众喜爱的关键问题，也是我们讨论这本书的

价值所在。 
　　当然，明星偶像获得大众喜爱不仅仅在于他(她)的道德人品，还需要美妙的歌喉、精湛的

表演、可人的形象等等，因为他(她)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楷模，艺术魅力始终是令人喜爱的元

素，离开艺术元素则成就不了明星。但另一方面明星偶像的道德素质也应当成为大众喜爱的重

要因素。这里有两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是明星本身应以什么样的形象示于公众，献给喜欢

你的“粉丝”。明星偶像作为公众人物本身应承担一份道德示范的责任(西方国家也重视艺人的人

品素养，如对国家的敬诚、对公益的热心等)，艺人的管理部门有责任对明星提出道德责任的

要求，对其进行艺术职业上的和为人之道的道德教育。同时明星艺人的道德表现应当成为社会

道德舆论关注的对象。二是公众应该追捧什么样的明星。不能不看到的是，明星一方面是他们

个人艺术上努力追求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现代大众文化中，明星也是大众追捧的结果，特别是

在媒体网络手段的参与下，更是如此。这里对大众提出如何造星的道德要求，实际上是大众的

艺术欣赏品位和道德理念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社会风气的问题。当大众文化通过荧屏进入千



家万户的时候，推崇什么样的偶像就不仅仅是“粉丝”的事情，实际上是倡导一种什么艺术品位

和道德风气的问题。这种风气直接决定了我们时代推崇的偶像应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品质。 
　　社会舆论应有助于推动明星偶像良好品质的形成。对“粉丝”的偶像崇拜需要一定的引导，

从这一点来说，梅侬尽了一位具有理性思维的诗人的责任，使人产生敬意。明星道德上的自我

追求与大众道德要求的一致性是明星偶像道德品质发展的最佳路径。这方面的报道不少：如濮

存昕投身于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王菲李亚鹏建立“嫣然天使基金”；林心如收到的生日大礼

是“粉丝”用四万新台币拍下的爱心小熊，四万元钱全部捐给需要帮助的孩子。明星们的道德善

举使他们的“迷”不仅爱他们的作品，更爱他们的人，同时也带动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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